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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大陸生輔導要點 

                                              98 年 3 月 25 日學生輔導委員會通過 

 
壹、 依據：本校學生事務處特訂定大陸生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 目的：協助大陸學生克服文化衝擊、生活適應、人際關係、學業、健康及 

閒娛樂等問題，以促進其健全的身心發展。 
參、 實施要點： 

一、 本要點所稱大陸學生，以下簡稱陸生。 
二、 輔導陸生時，應注意下列原則： 

1. 考量與尊重陸生之文化與價值觀。 
2. 避免過度主觀。 
3. 避免偏見及刻板印象。 

三、 遴選熱心輔導工作之專任老師擔任陸生輔導導師，原則各系配置一人。 
四、 陸生班級除配置導師一人外，另增置導師助理一人 
五、 陸生輔導導師工作執掌包括負責輔導其生活適應問題、課業問題，鼓勵

其擴展人際關係，及建立與相關行政資源的溝通管道。 
六、 導師助理由各科系選派熱心助人的高年級學生擔任，以學長姊的角色傳

承讀書方法、考試準備、課堂學習、或生活資訊。 
七、 由通識中心開設台灣文化風俗及大陸各省文化的相關課程，以促進陸生

與本地生之間對彼此文化的認識，拉近陸生與本地生的距離。 
八、 開設閱讀書寫繁體字及學習台灣方言等課程，以協助陸生更快融入台灣

的生活，促進其擴展人際生活圈及突破因繁體字而起的學習困擾。 
九、 每學期舉辦兩次陸生座談會，邀請陸生班級導師、任課老師、及學生輔

導中心輔導人員與陸生對話，以瞭解陸生的適應狀況，及早預防問題的

發生。 
十、 每學期開辦陸生支持團體，人數十人到二十人為限，由校外具有心理輔

導諮商背景之講師帶領，以協助學生找到歸屬感及互相扶持的力量。 
十一、本校心輔社可邀請陸生參與活動，並在學期初至陸生班級宣導相關活

動及介紹學校生活。 
十二、陸生經輔導後若心理健康適應不良嚴重者，依原學校及或交流陸生意

願下，辦理返鄉相關事宜。 
十三、陸生輔導導師費依本校導師制度實施辦法第七條規定支給，其他相關

費用由學校相關單位另訂之。 
十四、本要點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